
 联 合 国   S/2006/823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9 October 200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06-58025 (C)    141106    151106 
*0658025* 

 

  2006 年 10 月 16 日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在《达尔富尔和平协议》执行进程中，总统阁下于 2006 年 9 月 24 日颁布六

项总统令，设立协议所述的下列六个执行机制： 

 1. 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 

 2. 达尔富尔战争受害者赔偿委员会； 

 3. 达尔富尔战争受害者赔偿基金； 

 4. 达尔富尔恢复和重新安置委员会； 

 5. 达尔富尔重建与发展基金； 

 6. 达尔富尔标界委员会。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转递这六项总统令（见附件）。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

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阿卜杜勒马哈茂德·阿卜杜勒哈林·穆罕默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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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10 月 16 日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 

 1. 关于设立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的 2006 年第 18 号共和国令 

 共和国总统， 

 依照 2005 年苏丹《临时宪法》第 58(I)(b)条的条款，经考虑《达尔富尔和

平协议》第 4 和第 6 条第 48 段，颁布法令如下： 

  法令的名称和生效 

1. 该法令名称为关于设立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的 2006 年第 18 号共和国

令，于签署之日生效。 

  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的设立、组成和工作安排 

2. (1) 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依照《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第 48 段设立。 

 (2) 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依照《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第 50 段组成如下： 

  (a) 总统高级助理       主席 

  (b) 达尔富尔三州的州长     副主席 

  (c) 达尔富尔恢复和重新安置委员会主席  成员 

  (d) 达尔富尔重建与发展基金主席   成员 

  (e) 达尔富尔土地委员会主席    成员 

  (f) 达尔富尔安全安排执行委员会主席  成员 

  (g) 达尔富尔和平与和解委员会主席   成员 

  (h) 达尔富尔赔偿委员会主席    成员 

  (i) 总统从各方商定的人员中任命的人员  成员 

3. (a) 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是执行《达尔富尔和平协议》和加强达尔富尔

三州之间协调与合作的主要机构，是达尔富尔人实现和解与统一、建设和平与睦

邻前景的象征。 

 (b) 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在总统的监督下开展运作。 

  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的职权 

4. (1) 总统高级助理兼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主席在总统办公厅排位第四。 

 (2) 在不妨碍《临时宪法》和达尔富尔三州宪法权力与职能的条件下，达尔

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依照《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第 53 和第 54 段具有下列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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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负责协调《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的执行和后续措施，尤其负责推动

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回返、协调建立安全和推动达尔富尔各州的

和平与和解； 

(b) 审议旨在促进达尔富尔各州协调与合作的立法与执行措施，并提出

建议； 

(c) 促进达尔富尔各州政府之间的联络、合作与协调； 

(d) 促进协调关于达尔富尔重建、恢复和可持续发展的努力； 

(e) 在不妨碍达尔富尔各州与苏丹政府在行政与财政事务方面的直接

关系的条件下，推动联邦政府和达尔富尔三州之间在民族团结和

《临时宪法》框架下的联络和相互作用； 

(f) 行使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各代表方为促进实现该协议的目标

而商定的其他职能。 

  总统高级助理兼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主席的职权 

 (3) 总统高级助理兼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主席依照《达尔富尔和平协

议》第 8 条第 66 段行使下列职权： 

 (a) 主持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的会议；在其缺席时，轮流由一名州长主

持会议； 

 (b) 协助总统处理所有关于达尔富尔的事项； 

 (c) 协调执行关于达尔富尔的各项计划、政策和方案，包括恢复、重建和发

展以及推动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回返； 

 (d) 在与各方协商后，向总统办公厅提名下列机构的主席人选： 

 ㈠ 达尔富尔恢复和重新安置委员会； 

 ㈡ 达尔富尔重建与发展基金； 

 ㈢ 达尔富尔土地委员会； 

 ㈣ 达尔富尔安全安排执行委员会； 

 ㈤ 达尔富尔和平与和解委员会； 

 ㈥ 达尔富尔赔偿委员会； 

 ㈦ 各方商定或总统委派的其他职能。 

 (e) 总统高级助理兼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主席在提交上文(d)段所述提

名时，应注意选拔受人尊重并能赢得所有各方信任的杰出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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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应遵照有关公务员制度的法律，依照《达尔富尔和

平协定》第 52 段，建立自身的行政、执行和财务机构，并招聘开展工作所需的

工作人员。 

  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与达尔富尔各州之间的争端 

 如总统高级助理兼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主席认为某州政府的行为妨碍

执行《达尔富尔和平协议》，应将有关事项提交总统办公厅，依照《达尔富尔和

平协议》第 54 段，通过协商一致的办法加以解决。 

  报告 

 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每半年一次向总统办公厅提交报告。 

  财务问题 

  资源 

 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享有下列财政资源： 

 (a) 国家拨款; 

 (b) 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经总统核准接受的赠款和赠金; 

 (c) 苏丹政府应设立专门基金，以接受国际捐助者为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

局方案提供的捐助。 

  预算 

 (1) 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享有独立预算；预算应按照健全的预算编制原

则进行编制，并须在每个财政年度终了之前提前足够时间向主管机构提交，以便

纳入国家总预算。 

 (2) 联邦政府核准适当预算，为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的业务提供经费。 

  账户 

 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应依照法律法规，完整妥善地记录保管其业务账目

及有关账簿和记录。 

  存款 

 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应将资金存入中央银行，涉及这些账户的交易和提

取应依照财务条例规定的方式进行。 

  审计 

 总审计署或其代表在每个财政年度终了时对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的账

户进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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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规 

 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经总统办公厅核准，可颁布执行本法令所需的程序

规则。 

 回历 1427 年斋月二日即公元 2006 年 9 月 24 日签署颁布。 

 

          共和国总统 

          奥马尔·哈桑·巴希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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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关于设立达尔富尔战争受害者赔偿委员会的 2006 年第 19 号共和国令 

 共和国总统， 

 依照 2005 年苏丹《临时宪法》第 58(I)(m)条的条款，经考虑《达尔富尔和

平协议》第 6 条第 200 和第 201 段，颁布法令如下： 

  法令的名称和生效 

1. 该法令名称为关于设立独立公正的“达尔富尔战争受害者赔偿委员会”的

2006 年第 19 号共和国令，于签署之日生效。 

  达尔富尔战争受害者赔偿委员会的宗旨 

2. 委员会宗旨如下： 

 (a) 确认解决达尔富尔战争受害者的申诉是受害者不可剥夺的权利，确保其

因所受的身心伤害等损害以及所有因达尔富尔武装冲突造成的问题得到赔偿； 

 (b) 协同各主管机构，为归还财产和提供赔偿的工作寻求资源。 

  委员会的组成 

3. (1) 依照《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第 21 条第 202 段，委员会的组成如下： 

  (a) 各方任命的人员若干； 

  (b) 代表战争受害者群体的人员若干； 

  (c) 民事当局的领导人员若干； 

  (d) 有效的妇女代表人数。 

 (2) (b)、(c)和(d)段所述的委员会成员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任命。 

 (3) 上文第(1)和第(2)段所述的委员会主席和成员由总统颁布法令任命。 

  委员会的职权 

4. 在不妨碍法院权限的条件下，赔偿委员会具有下列职权和权力： 

 (a) 处理因达尔富尔武装冲突而受到损害，包括身心和精神伤害或在人、经

济或其他方面遭受损失的达尔富尔人提起的索偿； 

 (b) 通过和解或通过运用法律和传统或习惯做法解决索赔； 

 (c) 颁布赔偿责任命令，要求经委员会核证、对应予赔偿的财产损失或损害

共同负有责任的，归还财产或支付赔偿； 

 (d) 为委员会判定的货币赔偿设定支付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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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设立当地分支机构和专门分庭，协助委员会执行工作； 

 (f) 任命专家在委员会的监督下开展工作。 

5. (1) 委员会在其权限范围内作出的归还或赔偿财产裁决具有约束力。 

 (2) 委员会所作裁决应包括支付下列一种或多种形式的赔偿： 

  (a) 归还被盗窃或丢失的财产，恢复受损财产的原状； 

  (b) 支付货币赔偿； 

  (c) 康复，包括医疗和心理护理； 

  (d) 提供法律援助和社会服务； 

  (e) 承认和接受赔偿责任； 

  (f) 保证不得重犯； 

  (g) 传统赔偿形式。 

  赔偿委员会的程序 

6. (1) 赔偿委员会应依照国际原则和做法、国内法、其他法律和习惯做法，拟

订委员会的程序规则。 

 (2) 在不妨碍任何上述内容的条件下，委员会应尤其注意下列原则和考虑： 

  (a) 公正公平地归还丢失财产或恢复受损财产原状的原则； 

  (b) 在无法恢复财产原状时提供其他赔偿的原则； 

  (c) 同一丧失财产不重复支付赔偿的原则； 

  (d) 区分判定归还或赔偿财产与刑事处罚的原则； 

  (e) 适当考虑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需要； 

  (f) 注意轻罪行为人支付货币赔偿的能力。 

 (3) 委员会应与达尔富尔恢复和重新安置委员会及财产索赔委员会协调工

作。 

 (4) 委员会应将归还或复原过程中出现的财产问题纠纷提交财产赔偿委员

会。 

  委员会与财产索赔委员会之间的争端 

7. 赔偿委员会与财产索赔委员会之间出现的任何不能解决的争端，应提交达尔

富尔恢复和重新安置委员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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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赔偿委员会的权力 

8. 赔偿委员会具有下列权力： 

 (a) 委员会在其权限范围内作出的归还或赔偿财产裁决具有约束力； 

 (b) 在作出赔偿裁决 60 天内必须支付判定的款额的范围内，委员会可临时

从达尔富尔战争受害者赔偿基金提取资金，用于执行所作出的货币赔偿裁决。 

  限制条款 

9. 赔偿委员会不得审议从《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年之后提起的

任何索偿。 

  委员会所作裁决的复审和执行 

10. (1) 委员会作出的裁决应依照 1983 年《民事诉讼法》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 

 (2) 具有管辖权的刑事法院负责执行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裁决。 

  委员会总部 

11. 赔偿委员会的正式总部应由各方商定。 

  委员会的预算 

12. 财政和国民经济部为赔偿委员会的业务提供必要资金。 

  秘书处 

13. 委员会可指定一个秘书处，协助其开展业务和监测裁决的执行情况。 

  法规 

14. 委员会可颁布执行本令所需的法规。 

 回历 1427 年斋月二日即公元 2006 年 9 月 24 日签署颁布。 

 

          共和国总统 

          奥马尔·哈桑·巴希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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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关于设立达尔富尔战争受害者赔偿基金的 2006 年第 20 号共和国令 

 共和国总统， 

 依照 2005 年苏丹《临时宪法》第 58(I)(m)条的条款，经考虑《达尔富尔和

平协议》第 21 条第 20 段，颁布法令如下： 

  法令的名称和生效 

1. 该法令名称为关于设立达尔富尔战争受害者赔偿基金的2006年第20号共和

国令，于签署之日生效。 

  基金董事会的组成 

2. (1) 依照总统与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主席协商之后发布的总统令，达尔

富尔战争受害者赔偿基金组成如下： 

  (a) 民族团结政府的两名代表； 

  (b) 苏丹解放运动和苏丹解放军以及正义与平等运动的两名代表； 

  (c) 达尔富尔各州从有关群体和民政当局领导人中提名的四名成员； 

  (d) 苏丹政府和其他签字方提出并经各方同意的同等数目成员。 

 (2) 董事会就业务执行情况对共和国总统负责。 

  董事会会议 

3. (1) 基金董事会应主席邀请，每三个月举行一次会议。另外，可应主席或过

半数成员要求举行紧急会议。 

 (2) 过半数成员参加基金董事会的会议，视为达到法定人数；与会者通过协

商一致、或在不能达成一致时以多半数核准董事会的决定。 

  权限和权力 

4. 达尔富尔战争受害者赔偿基金董事会有权制定基金的计划、政策和方案，并

安排有助于基金实现目标的所有一般业务；在不妨碍任何上述内容的条件下，董

事会有权开展下列活动： 

 (a) 制定管理基金的一般政策和计划，评价基金的业绩； 

 (b) 编制基金的年度预算； 

 (c) 拟订关于赔偿的标准、原则和规则； 

 (d) 建议民族团结政府和各州政府为基金提供资金，以满足赔偿的需要； 

 (e) 考虑到达尔富尔部族在赔偿方面的习惯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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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成立由董事会成员组成的一个或数个委员会，并确定此类委员会的任

务； 

 (g) 实现基金目标所需的其他权限。 

  基金管理委员会 

5. (1) 一个称为“管理监督委员会”的委员会将负责管理基金并监督其业务安

排情况。 

 (2) 管理监督委员会由总统颁布法令任命，组成如下： 

  (a) 达尔富尔三州通过州立法机构各提名一名代表； 

  (b) 国家部委的三名代表，须包括财政和国民经济部长。 

 (3) 委员会起草法规、预算和计划草案，提交董事会。 

 (4) 委员会主席管理基金的资产，签署合同和作出承付。 

 (5) 委员会主席经董事会主席核准，并符合董事会同意的结构，任命基金的

工作人员。 

  财务条款 

6. 基金的资源如下： 

 (a) 从赔偿基金资金中提供 3 000 万美元作为第一笔资金； 

 (b) 各州政府和国家机关、机构和公司以及各国和国家、区域及国际基金的

捐款； 

 (c) 赠金和贷款。 

  付款 

7. 基金的财政资源应用于实现其目标；在不妨碍上述任何内容的情况下，此类

资源应作为如下用途： 

 (a) 依照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裁决，支付临时货币赔偿； 

 (b) 支持生产投入(庄稼、牲畜、兽医药、农具等等)； 

 (c) 支付提供法律援助和社会服务的费用； 

 (d) 支付基金本身的费用，如工作人员津贴和应付款及一般运转费。 

  账户和审计 

8. (1) 基金应依照健全的会计原则，完整妥善地记录保管其业务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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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基金应保存准备金和资金，存于董事会指定的银行。 

 (3) 总审计署应在每个财政年度终了的三个月内，对基金账户进行审计。 

 (4) 董事会应在每个财政年度终了的三个月内，向总统、国民议会、国家议

会和达尔富尔三州的议会提交基金的决算报表及总审计署的报告。 

  基金总部 

9. 达尔富尔战争受害者赔偿基金总部设于喀土穆，并可在达尔富尔三州或其他

地方设立分支机构。 

  法规 

10. 董事局经总统核准，可颁布执行本令条款所需的法规。 

 回历 1427 年斋月二日即公元 2006 年 9 月 24 日签署颁布。 

 

         共和国总统 

         奥马尔·哈桑·巴希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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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关于设立达尔富尔恢复和重新安置委员会的 2006 年第 21 号共和国令 

 共和国总统， 

 依照 2005 年苏丹《临时宪法》第 58(I)(m)条的条款，经考虑《达尔富尔和

平协议》第 21 条第 182 段，颁布法令如下： 

  法令的名称和生效 

1. 该法令名称为关于设立达尔富尔恢复和重新安置委员会的2006年第21号共

和国令，于签署之日生效。 

  委员会的组成 

2. (1) 依照《达尔富尔和平协议》所附的流离失所者、难民和战争受害者紧急

级方案时间表，设立一个名为“达尔富尔恢复和重新安置委员会”的委员会。 

 (2) 上文第(1)段所述委员会由一名主席和若干名来自国家部委、各州政府

和有关机构的成员组成。 

 (3) 依照《协议》第 8 条第 66(a)段，达尔富尔恢复和重新安置委员会的主

席经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主席提名,由总统颁布法令任命。 

 (4) 委员会成员由委员会主席决定任命。 

  委员会的权限 

3. 依照《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第 21 条第 182 段，达尔富尔恢复和重新安置委

员会的权限如下： 

 (a) 执行关于调查、评估和监测流离失所者和战争受害者情况的战略和行

动； 

 (b) 编写流离失所者和战争受害者问题报告，并向政府适当级别提交； 

 (c) 提供关于调查、评估和监测的战略和行动的资料；依照《协议》第 188

段，此类资料应包括： 

㈠ 为实现和解与建设和平开展的活动，包括通过和解委员会开展的活

动； 

㈡ 传统的争端解决机制； 

 (d) 依照《协议》第 187 段，为前往回返地区的流离失所者提供基本食品、

住所和饮水，确保妇女参与规划和分发此类基本物品； 

 (e) 依照《协议》第 179 段，为庄稼和牲畜提供农业生产投入，如种子、兽

医服务、工具和基本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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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依照《协议》第 181 段，在有关当局的支持下及非洲联盟和国际社会的

援助下，保障(d)和(e)段所述的权利及其他基本权利，并满足回返者的需要； 

 (g) 依照《协议》第 189 段，在有关当局的合作下，协助开展使孤儿和其他

特需人员恢复正常生活并融入社会的活动； 

 (h) 《协议》第 191 段，在有关当局的合作下，开展发放护照、身份证、出

生证、结婚证和一切证件的工作，促进无条件免费发放证明文件或补发丢失的文

件，必要时请传统行政当局或地方社区领导人帮助确定人员身份； 

 (i) 依照《协议》第 184 段，将关于发放人道主义援助的争端提交主管的国

家政府当局。 

  委员会的权力 

4. 委员会具有下列权力： 

 (a) 依照《协议》第 197 段，在城乡各地设立独立公正的“财产索赔委员会”，

处理财产纠纷或归还过程中出现的纠纷； 

 (b) 依照《达尔富尔和平协议》所附时间表，在达尔富尔三州各自设立独立

公正的次级委员会，并为各次级委员会拟订准则，供其按准则制定程序； 

 (c) 依照《协议》第 190 段，必要时请有关当局设立独立法庭及其他机制，

以确保及时得到司法处理。 

  财产归还程序 

5. (1) 依照《协议》第 195 段，委员会应协同有关当局，制定简单、透明和容

易执行的财产归还程序： 

(a) 包括上诉程序在内的归还索偿过程的所有方面，都应是公平、及时

和免费的，并考虑到年龄和性别问题； 

(b) 程序中应有对妇女的优待措施，确保其能够充分平等地参与该过

程。 

 (2) 依照《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第 196 段，在遵照《协议》所述程序明确确

认无法归还财产的案件中，应以赔偿财产作为取代。 

  委员会的预算 

6. 财政和国民经济部应提供便利委员会工作所需的资金。 

  委员会总部 

7. 达尔富尔恢复和重新安置委员会的总部设于喀土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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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秘书处 

8. 达尔富尔恢复和重新安置委员会应设立秘书处协助其开展业务。 

  规则和程序 

9. 达尔富尔恢复和重新安置委员会可拟订必要的规则和程序。 

 回历 1427 年斋月二日即公元 2006 年 9 月 24 日签署颁布。 

 

         共和国总统 

         奥马尔·哈桑·巴希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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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关于设立达尔富尔重建与发展基金的 2006 年第 22 号共和国令 

 共和国总统， 

 依照 2005 年苏丹《临时宪法》第 58(I)(m)条的条款，经考虑《达尔富尔和

平协议》第 19 条第 153 和第 154 段，颁布法令如下： 

  法令的名称和生效 

1. 法令名称为关于设立达尔富尔重建与发展基金的 2006 年第 22 号共和国令，

于签署之日生效。 

  基金的组成 

2. (1) 依照《达尔富尔和平协议》所附的执行时间表，达尔富尔重建与发展基

金组成如下： 

  (a) 民族团结政府的代表若干名； 

  (b) 达尔富尔各州的代表若干名； 

  (c) 捐助国的代表若干名。 

 (2) 达尔富尔地区过渡管理局主席与其他各方协商之后，提名若干基金主席

人选，由共和国总统任命其中一名为主席。 

  基金监督委员会 

3. (1) 依照《达尔富尔和平协议》所附的执行时间表： 

  (a) 达尔富尔重建与发展基金应设立监督委员会； 

  (b) 监督委员会的主席和成员由总统任命，组成如下： 

   ㈠ 达尔富尔三州通过州立法机构各提名一名代表； 

   ㈡ 民族团结政府各部委的三名代表。 

 (2) 委员会通过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 

 (3) 监督委员会应制定自己的规则和程序。 

 (4) 监督委员会应任命达尔富尔重建与发展基金执行局，并具体规定执行局

的职能和权限。 

  基金的管理 

4. 依照《协议》第 19 条第 154 段，基金的管理方式如下： 

 (a) 达尔富尔重建与发展基金的管理应做到专业和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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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应制定有效的监测和评价制度，以确保基金的使用做到问责、透明、公

平和公正。 

  基金的权限 

5. 依照《协议》第 19 条第 154(a)段，达尔富尔重建与发展基金的权限如下： 

 (a) 向国内和国际捐助者寻求、筹集和收取资金； 

 (b) 为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重新安置、恢复正常生活和重返社会提供资

金； 

 (c) 扭转发展情况、特别是基础设施方面的不平衡； 

 (d) 依照第 19 条第 154(d)段，建立满足妇女需要的供资机制： 

  ㈠ 创造投资机会； 

  ㈡ 生产能力建设； 

  ㈢ 提供贷款和生产投入； 

  ㈣ 妇女能力建设。 

  基金的职责 

6. 依照《协议》第 19 条第 154(c)段，达尔富尔重建与发展基金在总统的监督

下，负责管理其资源和支出。 

  基金的财政资源 

7. (1) 依照《协议》第 19 条、第 153 和第 154(c)段，达尔富尔重建与发展基

金的财政资源构成如下： 

(a) 2006、2007 和 2008 年的议定款项，由国家政府从国家岁入基金中

划拨； 

(b) 在国家岁入基金的资金调剂中达尔富尔的份额； 

(c) 捐助者会议决定的国家政府在联合评估团中的份额； 

(d) 联合评估团确定的同完成发展项目有关的款项。 

 (2) 基金的财政资源应按照条例规定的方式，用于实现其目标。 

  基金的预算 

8. (1) 达尔富尔重建与发展基金应依照法规编制年度预算并安排所有有关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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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基金预算提案应按照现行的会计原则拟订，在每个财政年度终了后的三

个月内提交总统办公厅核准，并编入总预算。 

  基金资产的存放 

9. 达尔富尔重建与发展基金的资金应以经常或投资账户形式存入经苏丹银行

核准的银行。 

  账户 

10. (1) 苏丹重建与发展基金应当有系统地维持收入和支出账户。 

 (2) 苏丹重建与发展基金应在财政年度终了时编制第8条所述的账户报表和

预算。 

  审计 

11. 总审计署应对达尔富尔重建与发展基金进行决算审计，并向总统提交审计报

告。 

  总部 

12. 达尔富尔重建与发展基金总部设于喀土穆，并可在达尔富尔三州设立分支机

构。 

  法规 

13. 达尔富尔重建与发展基金经总统核准，可颁布执行本法令所需的法规。 

 回历 1427 年斋月二日即公元 2006 年 9 月 24 日签署颁布。 

 

         共和国总统 

         奥马尔·哈桑·巴希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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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关于设立标界委员会的 2006 年第 23 号共和国令 

 共和国总统， 

 依照 2005 年苏丹《临时宪法》第 58(I)(m)条的条款，经考虑《达尔富尔和

平协议》第 4 和第 6 条第 61 段，颁布法令如下： 

  技术委员会的组成 

1. 标划达尔富尔北部边界的技术委员会组成如下： 

 (1) 联邦政府部一名代表     主席 

 (2) 内政部一名代表      成员 

 (3) 国防部一名代表      成员 

 (4) 司法部一名代表      成员 

 (5) 苏丹解放运动和苏丹解放军两名代表  成员 

 (6) 正义与平等运动一名代表    成员 

 (7) 北达尔富尔州一名代表     成员 

 (8) 北方州一名代表      成员 

 (9) 国家测量局一名代表     成员兼报告员 

  委员会的权限 

2. 在不妨碍《全面和平协定》关于北部和南部边界的条款及苏丹共和国与邻国

之间生效的一切国际协定的条件下，技术委员会依照《协议》第 6 条第 61 段，

负责按照 1956 年 7 月 1 日时的情况，标划达尔富尔的北部边界。 

  委员会的权力和职权 

3. 委员会具有下列权力和职权： 

 (a) 审查所有的地图、图示和文据； 

 (b) 视察北达尔富尔州和北方州之间的边界地点； 

 (c) 会见有关地区的部族首领和民政当局成员，请其提出看法并听取其陈

述，研究他们可能提交的任何资料； 

 (d) 视情况请专家和了解情况的权威提供帮助。 

  委员会的报告 

4. 技术委员会应在颁布本法令之日起一年之内，向总统办公厅报告工作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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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的预算和秘书处 

5. (1) 财政和国民经济部应保障提供委员会履行职能所需的资金。 

 (2) 总统办公厅执行办公室应指定委员会的秘书处。 

 回历 1427 年斋月二日即公元 2006 年 9 月 24 日签署颁布。 

 

          共和国总统 

          奥马尔·哈桑·巴希尔（签名） 

 

–––––––––––––– 

 

 


